
上海市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范围及权限划分
方案

（2026 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生态

环境部关于发布〈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

（公告2023 年第 7 号）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35 号）等有关要求，规范本市入河排污口设置审

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政策文件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设置审批范围

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

理厂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包括江河、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大

入河排污口，依法依规实行设置审批。

新设，是指入河排污口的首次建造或者使用；改设，是指

已有入河排污口的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等事项的重大改变；扩

大，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排污能力的提高，包括污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及污染物种类等的增加。

二、设置有关规定

（一）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1.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2. 在自然保护地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

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新设排污口的；

3.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限制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区域外，符合下列情形的，限制设置入河排污口：

1. 对水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的水功能区，除城乡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等重要民生工程的排污口外，应当严格控制新设、改

设或者扩大排污口；

2. 在自然保护地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

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附近新设排污口, 应当科学论证，制

定水污染防治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3.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设置审批权限

（一）国家级设置审批权限

本市范围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国家审批的建设项目的入

河排污口设置，以及位于省界缓冲区、存在省际争议的入河排

污口设置，由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太湖

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分别负责审批。省界缓冲区

具体范围分别见附件 1-2。

（二）市级设置审批权限

1.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建设项目的



入河排污口设置。

2. 存在区际争议的入河排污口设置。

（三）区级设置审批权限

1. 除国家级、市级审批范围外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由所在

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审批。

2. 拟设置的入河排污口在跨区河流上，且位于区界上下游

2 公里范围内或河流存在区际左右岸关系的，由该入河排污口

所在位置的区负责审批，审批过程中应征求上下游所在区或岸

线共岸区的意见；存在区际争议的，提级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四、加强监督管理

（一）规范设置审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部门要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技术规范要求，依据本方案确定的分

级审批权限，按照上海市“一网通办”办事指南明确的审批标准

和程序开展设置审批工作。设置审批过程要严把质量关，原则

上应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对可能影响防洪、供水、堤防安

全和河势稳定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应征求地方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流域管理机构的意见，确保入河排污口

设置科学、合理，并将设置审批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加强规范化建设。对于经审批同意设置的入河排污口，

生态环境部门要指导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要

求，规范设置入河排污口标识牌、监测采样点或必要的检查井，

鼓励规模以上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

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和水质流量在线监测系

统，实现入河排污口实时动态监管。



（三）严格监督管理。各区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入河排污

口的水质监测和日常监管，对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区域的入河

排污口要加大监测频次，及时掌握入河排污口污染物排放状况。

督促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依法履行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排污

通道巡查维护、排污口的维护管理等环境管理要求。加强入河

排污口环境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偷排直排、借道排污、私设排

污口等违法行为。

五、其他

本方案自 2026 年 X 月 XX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 年 X

月 XX 日。国家及本市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范围及权限划分

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相关省界缓冲区

名录及范围

2. 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相关

省界缓冲区名录及范围



附件 1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相关省界缓冲区名录及范围

序号 所在流域 省级行政区 水功能区名称
范围

长 度

(km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1 长江流域 苏、沪 长江苏沪缓冲区（右岸） 太仓市浏河口
浏河口下游 3km
（近宝钢水库）

3.0



附件 2

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相关省界缓冲区名录及范围

序号 所在流域 省级行政区 水功能区名称
范围 长度/面积

(km/ km2)
省界国控断面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1 太湖流域 苏、沪 盐铁塘苏沪边界缓冲区 江苏太仓新丰新星桥 上海嘉定池桥 6 沈家市

2 太湖流域 苏、沪 浏河苏沪边界缓冲区 江苏太仓姜家村 长江浏河闸 15 浏河闸

3 太湖流域 苏、沪 淀山湖苏沪缓冲区 淀山湖 63.7 淀山湖中

4 太湖流域 苏、沪
大、小朱厍苏沪边界

缓冲区
商榻镇 3 朱厍港口

5 太湖流域 苏、沪 千灯浦苏沪边界缓冲区
江苏昆山淀东镇角直泾

交叉口
赵田湖 2 千灯浦口

6 太湖流域 苏、沪 急水港苏沪边界缓冲区 江苏周庄大桥 淀山湖 11.4 急水港桥

7 太湖流域 苏、沪 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 元荡 14.4 元荡湖口

8 太湖流域 浙、沪 红旗塘浙沪缓冲区 雨落村 浙沪边界 5.6 红旗塘大坝

9 太湖流域 浙、沪
黄姑塘浙沪边界

缓冲区
浙江全塘镇 上海金卫城河 8 卫八路桥（嘉兴金桥）

10 太湖流域 浙、沪 俞汇塘浙沪边界缓冲区 上海大蒸港 浙江俞汇 12 池家浜水文站

11 太湖流域 沪、浙 丁栅港沪浙缓冲区 丁栅枢纽（沪浙边界） 俞汇塘 5 池家浜水文站

12 太湖流域 浙、沪 大蒸塘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俞汇塘 5 斜塘口



序号 所在流域 省级行政区 水功能区名称
范围 长度/面积

(km/ km2)
省界国控断面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13 太湖流域 浙、沪 清凉港浙沪缓冲区 浙江茜泾塘交汇口 浙沪边界 3 朱枫公路桥

14 太湖流域 浙、沪 蒲泽塘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白牛塘 2.6 朱枫公路桥

15 太湖流域 浙、沪 枫泾塘浙沪缓冲区 浙江嘉善庄浜 浙沪边界 3 枫南大桥

16 太湖流域 浙、沪 七仙泾浙沪边界缓冲区 上海新浜镇与枫泾镇交界 浙沪边界 3.2 枫南大桥

17 太湖流域 浙、沪 秀州塘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兴塔镇新兴公路桥 5.8 枫南大桥

18 太湖流域 浙、沪 嘉善塘浙沪缓冲区 浙江南星桥港入口处 浙沪边界 5.5 明星路桥

19 太湖流域 浙、沪 面杖港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枫泾镇明星公路桥 4.5 明星路桥

20 太湖流域 浙、沪 上海塘浙沪缓冲区 浙江南桥镇青阳汇 浙沪边界（夹漏村） 4 青阳汇

21 太湖流域 浙、沪 胥浦塘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六里塘交叉口 5.4 横潦泾

22 太湖流域 浙、沪 六里塘浙沪缓冲区 浙江广陈镇跃进河 上海金山大泖河 9 小新村

23 太湖流域 浙、沪 惠高泾浙沪边界缓冲区 浙沪边界 上海廊下镇庄家村桥 4.8 漕廊公路桥

24 太湖流域 苏、沪 吴淞江苏沪边界缓冲区 江苏昆山石浦 上海嘉定汶浦 14 赵屯

25 太湖流域 浙、沪
范塘－和尚泾浙沪边界缓

冲区
张文荡、潮里泾 白牛塘 4.4 斜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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